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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B

股票代码：

000488 200488

公告编号：

2015-02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14日15:00—2015年5月15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洪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36,405,467股，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代理人）共10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3,196,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31%。其中，

持股5%以下股东（代理人）102人， 代表股份100,192,845股， 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17%。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2,313,5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82,92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2014年度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21人，代表股份304,503,984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27.35%。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81人，代表股份49,841,314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10.58%。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38,851,204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11.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十一项议案（其中普通决议案均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议

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十项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15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融资租赁公司增资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一项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会议点票

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徐蔚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

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一 普通决议案十项

1

2014

年度

董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2

2014

年度

监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3

2014

年度

财务决算

报告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4

2014

年度

报告全文

及摘要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5

2014

年度

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6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

预案

总计

：

393,196,502 392,848,302 99.9114% 334,600 0.0851%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99,844,645 99.6525% 334,600 0.3340%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201,684 99.9007% 298,400 0.0980%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795,414 99.9079% 36,200 0.0726%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向银

行申请

2015

年综

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计

：

393,196,502 382,240,245 97.2135% 10,942,657 2.7830%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89,236,588 89.0648% 10,942,657 10.9216%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198,984 99.8998% 301,100 0.0989%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1,174,103 82.6104% 8,657,511 17.3701%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6,867,158 94.8932% 1,984,046 5.1068% 0 0.0000%

8

关于聘任

2015

年度

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计

：

393,196,502 393,036,202 99.9592% 146,700 0.0373%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100,032,545 99.8400% 146,700 0.1464%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9,831,614 99.9805% 0 0.0000%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8,851,20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为全

资下属公

司综合授

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总计

：

393,196,502 382,052,345 97.1658% 10,942,657 2.7830%

201,

500

0.0512%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89,048,688 88.8773% 10,942,657 10.9216%

201,

500

0.2011%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047,284 99.8500% 301,100 0.0989%

155,

600

0.0511%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1,137,903 82.5378% 8,657,511 17.3701% 45,900 0.0921%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6,867,158 94.8932% 1,984,046 5.1068% 0 0.0000%

10

关于为融

资租赁公

司增资的

议案

总计

：

393,196,502 385,249,004 97.9787% 7,933,898 2.0178% 13,600 0.0035%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92,245,347 92.0678% 7,933,898 7.9186% 13,600 0.0136%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4,353,384 99.9505% 146,700 0.0482% 3,900 0.0013%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42,913,416 86.1001% 6,918,198 13.8804% 9,700 0.0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37,982,204 97.7633% 869,000 2.2367% 0 0.0000%

二 特别决议案一项

11

关于发行

新股一般

性授权的

议案

总计

：

393,196,502 333,551,925 84.8308% 59,644,577 15.1692% 0 0.0000%

其中

：

与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100,192,845 40,548,268 40.4702% 59,644,577 59.5298% 0 0.0000%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304,503,984 302,577,756 99.3674% 1,926,228 0.6326% 0 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

B

股

）

49,841,314 20,627,169 41.3857% 29,214,145 58.6143%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38,851,204 10,347,000 26.6324% 28,504,204 73.3676% 0 0.0000%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5-029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发布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22

号）。2015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书面形式提交的

《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请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一项议案（详见2015-027号《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5月14日下午15:00－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5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杨军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18日、4月30日、5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22号）、《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

通知》（2015-027号）、《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2015-028号），公

告了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14,690,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3.99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14,668,

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3.99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21,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2%。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普通决议议案表决情况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14,679,4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0股；弃

权1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1,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4%；反对0股；弃权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14,673,7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 反对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1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弃权1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4、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5、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年度公司每股收益0.044元人民币，母公司净利润

为2,897,952.29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429,631.86元，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73,821,474.80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2-2014）》之有关规定及本

公司2014年度的经营情况，鉴于2014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仍为负数，基于公司长远发

展考虑，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即不实施现金分

红、不派送红股及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6、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7、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8、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9、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逐项表决）

（1）为长城香港提供担保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2）为长城能源提供担保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3）长城香港、柏怡国际为柏怡香港提供担保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10、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

同意714,67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反对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

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

2014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

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15年4月18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赖凌云律师、赫敏律师

2、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

3、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4、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5、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5-023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下同）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下

午15:00至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1,684人，代表股份数295,533,2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6人，代表股份

数262,815,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68人，代表股份数

32,717,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时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65,493,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4%；

反对22,774,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

弃权7,265,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79,1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6%；

反对22,774,49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6%；

弃权7,265,19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

2、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5,493,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4%；

反对22,774,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

弃权7,265,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79,1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6%；

反对22,774,49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6%；

弃权7,265,19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

3、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65,49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4%；

反对22,735,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

弃权7,298,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84,4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7%；

反对22,735,6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1%；

弃权7,298,7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

4、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同意265,49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4%；

反对22,741,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

弃权7,29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84,4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7%；

反对22,741,6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2%；

弃权7,292,7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

5、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262,138,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0%；

反对31,439,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

弃权1,95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6,623,72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7%；

反对31,439,57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9%；

弃权1,955,51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1,056,801,722.50元,?

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105,680,172.2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6,338,274,413.66元，减去分配红利

89,443,843.30元，2014年公司可供分配利润共计7,199,952,120.61元。

公司拟以2014年年末总股本894,438,433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红利178,887,686.6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

个月内实施。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65,55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

反对22,771,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

弃权7,20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41,5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

反对22,771,8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6%；

弃权7,205,4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

7、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215,514,397股回

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不包括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表决权。

同意50,03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3%；

反对22,755,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

弃权7,22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39,5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3%；

反对22,755,6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

弃权7,223,6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2、律师姓名：王秀宏、杨姗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王秀宏、杨姗姗出席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

大会”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议案的提

出、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保证和承诺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电

子邮件；有关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公司对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 但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

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人的资格登记、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均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人共计1,68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295,533,21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894,438,433�股的33.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人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2,815,40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9.38%；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

717,80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6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根据公司刊登于2015年4月21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查验，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人均为在2015年5月8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且在2015年5月11日（上午8∶30—11∶30�至下午13∶30—16∶

00）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出席和召集人及

列席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新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期间，没有新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在监票人监督下由计票人进行了点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

表决结果。

经审查核实，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人为16人，代表股份262,815,40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3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现

场会议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经审查核实，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6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717,808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3.6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股东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1．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时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4．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5．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每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见证单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律师所负责人：

华 洋

见证律师： 、

王秀宏 杨姗姗

签署时间：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5－03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201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

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由于本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

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股东大会》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

(1)会议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2)会议时间：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6、网络投票

(1)网络投票方式（可选择以下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

A、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B、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2)网络投票时间

A、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B、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15:00至2015年5月20日15:00。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

《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

4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5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6

审议

《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审议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8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9

审议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5

年

-2017

年

）

的议案

》；

10

审议

《

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

审议

《

公司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章程的议案

》；

13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

会议听取事项

：

（

1

）《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汤书昆

）》；

（

2

）《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杨运杰

）》；

（

3

）《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邱定蕃

）》；

（

4

）《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潘立生

）》；

上述内容详见2015年4月29日公司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的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中的审议事项，将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传真、信函等方式。

2、 登记时间

2015年5月18日—19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3、登记地点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内西楼铜陵有色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个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持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会

议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代码：360630

2、投票简称：铜陵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铜陵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00代表总议案；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

申报价

总议案

100

1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2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3

审议

《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

3.00

4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00

5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5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5.00

6

审议

《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7

审议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7.00

8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8.00

9

审议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5

年

-2017

年

）

的议案

》；

9.00

10

审议

《

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00

11

审议

《

公司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00

12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章程的议案

》；

12.00

13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14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 对应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6、注意事项

（1）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

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2）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时间：开始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 ，结束时间为2015年5月20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进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

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于股权登记日后3日内发布提示性公

告。

2、会务联系人

联系人：何燕、陈茁

联系电话：0562-2825029、2825090

传真：0562-2825082

邮政编码：244001

联系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内西楼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3、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特此通知。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一：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先生、女士）参加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

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具体指示请在“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并在其栏内划

“√” 。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3、《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5、《关于公司201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6、《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7、《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8、《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9、《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10、《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11、《公司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12、《关于公司修改章程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13、《关于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14、《关于公司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思行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自然人，由本人签字；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本委托书复制有效。 ）


